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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

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办法（修订）

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是修订和完善培养目标的需要，为

保证专业培养目标的合理性，规范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的周

期评价，基于学生中心、产出导向和持续改进的原则，结合

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内容

培养目标与内外部需求的吻合度，包括全球化和工程技

术发展趋势，国家和地区发展变化，行业和用人单位发展变

化，学校定位和专业教育发展变化，学生和家长的期望等。

第二条 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依据

(1) 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

(2) 《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》及补充标准

(3) 采集的各类数据及资料

第三条 评价周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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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上四年一次，或按校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计划执行。

第五条 评价方法

综合采用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结合的多样化评价方式

及评价策略，全面、科学、有效地进行人才培养目标合理性

评价。

具体评价方法包括但不限于：调研分析、咨询研讨、交

流研讨、问卷调查、访谈调查、座谈会等。

第六条 工作组和责任人

工作组：专业成立由院教学副院长和专业责任教授领导，

专业教师参与的评价小组，明确设计问卷调查表、走访用人

单位和座谈、发放问卷、整理资料和撰写报告等工作的分工

和任务。

责任人：专业责任教授（负责人）。

第七条 评价流程

(1) 工作组召开专题会议，部署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相关

工作；

(2) 各专业召开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工作会议，确定工作

内容、负责人、时间节点等；

(3) 各专业开展内部、外部调研和评价，对获得的数据和

资料作好存档；

(4) 各专业提出人才培养目标的修订意见，形成评价报告，

提交工作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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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工作组对各专业提交的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进行审

查，将审查意见和结论反馈各专业。

第八条 评价结果的使用

专业建设委员会结合评价报告及审查意见，修订本专业

的培养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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